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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公司注册代理协议书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理方（乙方）：蓝港国际商务顾问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甲方决定委托乙方代理注册北京公司及相关事项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代理事项、时限及费用
1. 申请企业名称，1个工作日；

2. 入资，1个工作日；验资（       万）1个工作日

3. 申请执照，5个工作日

4. 刻章，刻4枚，1个工作日

5. 申办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5个工作日

总计：20工作日，         元。（不含税、不含政府费用）

（注：上述＂工作日＂均为申请文件、证件备齐后，从有关政府机关受理之日起算。有关政府机关由于机械故障等原因延误时间除外。）

二、付费时间、数额及方式

1.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，甲方预付订金       元。其余费用待乙方办完执照、代码、税务登记后，甲方取证后付尾款。
2. 付费方式可以用现金，也可以用支票，但用支票需经乙方确认到帐后，在领取证、照。

三、双方责任及违约处理

1. 甲方负责按照上述代理事项提供申办所需的文件、证件，并保证提交的文件、证件的真实性，合法性，如有虚假，后果自负。

2. 乙方负责提供申办的表格和参考资料，并负责起草、打印和填写申办的文件和表格，待甲方提供的文件、证件齐备后即送审，并按照有关机关规定的时间，通知甲方领取证、照。

3. 在申办过程中，如果甲方提出中止申办或因不能提供有效文件、证件停止申办，乙方一律不退订金，甲方并应付给乙方50%代理费；如果甲方提供的文件、证件齐备，乙方申办不下来，乙方退还全部订金和甲方提供的全部文件、证件，并赔偿50%代理费的损失。

四、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协商。

五、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(其中一份复印件双方代表签字，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)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蓝港国际商务顾问(北京)有限公司

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